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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纾困发展
政策内容：航空和铁路运输企业分支机构

暂停预缴增值税 。 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
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执行期限：2022 年度。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服

务业领域困难行业纾困发展有关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二、促进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
政策内容 ：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限新
购置的设备、 器具、 单位价值在 500 万元以
上的， 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价值自愿选择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其中， 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规定最低折旧年限为 3 年的设备器
具， 单位价值的 10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
除 ， 最低折旧年限为 4 年 、 5 年 、 10 年的 ，
单位价值的 50%可在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 ，
其余 50%按规定在剩余年度计算折旧进行税
前扣除。 企业选择使用上述政策当年不足扣
除形成的亏损， 可在以后 5 个纳税年度结转
弥补， 享受其他延长亏损结转政策的企业可
按现行规定执行。

执行期限：2022 年度。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中小微

企业设备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2 号）

三、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发展（缓税政
策）

政策内容： （一） 继续延缓缴纳 2021 年
第四季度部分税费。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
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1 年第
30 号 ） 规定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政策， 缓缴期限继
续延长 6 个月。 （二） 延缓缴纳 2022 年第一
季度、 第二季度部分税费、 制造业中型企业
可以延缓缴纳规定的各项税费金额的 50%，
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规定的全部税

费， 延缓的期限为 6 个月。 延缓缴纳的税费
包括所属起为 2022 年 1 月 、 2 月 、 3 月 、 4
月、 5 月、 6 月 （按月缴纳） 或者 2022 年第

一季度、 第二季度 （按季缴纳） 的企业所得
税、 个人所得税、 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
及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
方教育附加， 不包括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以
及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时缴纳的税费。

执行期限：自 2021年 11月 1日起施行。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延

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

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
2022 年第 2 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
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

政部 2021年第 30 号）

四、 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六税两
费”政策）

政策内容： 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 50%征收资源
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
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执行期限：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实施小微企业 “六税两费” 减免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 “六税两
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号）《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
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落实进一步实施

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通知》（河南
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局河南省税务局公告 2022
年第 1号）

五、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企业
所得税政策）

政策内容：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
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执行期限：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 13 号）《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管问

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5
号）

六、 支持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发展
（留抵退税政策）

政策内容：
（1） 加大小微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
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 并一次性退还小
微企业留抵税额 。 1.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
可以自 2022 年 4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 在 2022 年 12
月 31日前， 退税条件按照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

施力度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 第三条规定执行。 2. 符合条件的
微型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4 月纳税申报期起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

款， 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5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

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2） 加大 “制造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 和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
政业” （以下称制造业等行业） 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

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
户）， 并一次性退还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
抵税额。

执行期限：自 2022 年 4 月 1日执行。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

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第 4 号）

七、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增值税政
策）

政策内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

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 暂停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
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7 号） 第一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3月 31日

执行期限： 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6号）

八、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

政策内容：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子
女的相关支出， 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
的标准定额扣除。 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
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 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
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
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3 岁以下婴幼儿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涉及的保障措施和其他

事项，参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
法》有关规定执行。

执行期限：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实施。
政策依据：《国务院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
（国发 【2022】8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
布《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7 号）

九、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比例

政策内容：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
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 形成无形资产的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执行期限：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实施。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

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公告 2022 年第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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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容： 允许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纳
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 抵
减应纳税额。 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 抵减应纳税
额。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促进

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纾困发展有关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
第 11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

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 39 号） 《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

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公告 2019年 87 号）

二、 进一步鼓励创业创新
政策内容： 对国家级、 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
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

使用的房产、 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 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
收入， 免征增值税。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第 4 号）、 《财政部 税务
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

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
税 【2018】 120 号）

三、 支持公共交通发展
政策内容： 对城市公交站场、 道路客运

站场、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 免征城
镇土地使用税。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对城市公交站场 道路客运

站场 澄海市轨道交通系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

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9】 11号）

四、 进一步支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政策内容： 对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市

场 （包括自有和承租） 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
的房产、 土地， 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

市场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 （财税 【2019】 12 号）

五、 支持高校优化后勤保障服务
政策内容： 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
免征印花税。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高校学生公寓房产税 印花税政

策的通知》 （财税 【2019】 14号）

六、 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
就业

政策内容：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
营的， 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 在 3年
内按照每户每年 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
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
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一次扣减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
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定额标准为
每人每年 9000 元。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9】 21号）

七、 支持乡村振兴
政策内容：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

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9】 22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
务院扶贫办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

除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
贫办公告 2019年第 49号）、 《财政部 税务总
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 2019 年第 55 号》 中规
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延长执行。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延长部分

扶贫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

振兴局公告 2021年第 18 号》

八、 鼓励污染防治企业的专业化、 规模
化发展

政策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
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从

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公告》 （财政部公告 2019年第 60 号）

九、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

政策内容： 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

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

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 免征个人所得税 。
政府规定标准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和奖

金标准。 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
对参与疫情防控人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

金， 比照执行。
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4 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

十、 进一步支持创业投资
政策内容： 对于初创科技型企业需符合

的条件， 从业人数继续按不超过 300 人、 资
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按均不超过 5000 万元执
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
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8】 55 号） 规定的其他条件不变。

执行期限：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
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初创科技

型企业有关政策条件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6号）

十一、 支持国家商品储备
政策内容： 对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

属库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 对其承担商品储
备业务过程中树立的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 ，
对合同其他各方当事人应缴纳的印花税照章

征收， 对商品储备管理及其直属库自用的承
担商品储备业务的房子、 土地， 免征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执行期限：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

执行部分国家储备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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